
 

  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文化局 
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.A.E. de Macau 

           

 

主辦單位簽收：_______________
    

報名表編號： ________________
收據編號  ： _________________

    日期： 2011 年 3月 _________日

第二十九屆澳門青年音樂比賽 報名表 
參賽組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身份證正面副本 

（請用釘書機釘上） 
 
 

隊伍人數（只供重奏組別填寫）

註 1.“四手聯彈＂或“重奏＂組別需填寫一位組員的姓名和

電話，作聯絡之用： 

           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： ________________

2. 參賽者提供的個人資料及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，僅用於

「第二十九屆澳門青年音樂比賽」報名，並於比賽結

束後銷毀。 
 
參 
賽 
者 
資 
料 

姓名 住宅地址（僅用於宣傳本局其他活動，可選擇性填寫） 
 
 

年齡 

住宅電話 參賽者或監護人手提電話  電郵地址 

就讀學校 班別 

相關樂器考級  相關樂器考試的機構名稱  

參賽指定曲目  

 

參賽自選曲目 
1.  

 
需時：___分鐘 

 
2.  

 
需時：___分鐘

1. 本人同意  ／不同意   透過手提電話收取青年音樂比賽的訊息（同意者“手提電話＂一欄必須填寫）。 

2. 本人 同意 ／不同意   透過上述地址、電話或電郵作為日後收取文化局其他活動之宣傳訊息。 

註：以下欄目僅作了解澳門整體音樂學習現況，可選擇性填寫： 

學習相關樂器地方  

此欄僅作特別情況聯系之用，可選擇性填寫： 音樂教師姓名 音樂教師電話 

 
參賽者已閱讀比賽規章及確認上述資料屬實 

 
參賽者或監護人簽名 

 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2011 年 3月 ______日 

註 1.  每一組別 / 每一位參賽者均需填寫一份報名表； 
      2. 每一組別報名費MOP50.00。一經報名，所繳報名費恕不退還。 

3. 所遞交之自選曲目樂譜副本，須寫上參賽者姓名及組別名稱。 

查詢電話： 8399 6609／ 8399 6615／ 8399 6620／ 8399 6621 
報名(3月 10至 15日)： 2833 5140 
電郵地址：cjmm@icm.gov.mo 

 

此表可自行複印或於文化局網頁下載  www.icm.gov.mo  

http://www.icm.gov.mo/


 

   澳 門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
             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.A.E. de Macau  

第二十九屆澳門青年音樂比賽 
團體報名單一覽表 

 

琴行/機構名稱  代辦人姓名  

聯絡電話  報名表 份 

代辦人簽名  費用 澳門幣 

主辦單位確認及簽名  收表日期  

 

代辦人取回收據  份 收取日期  代辦人確認及簽名  

 

序號 參賽者姓名 參賽組別 費用 備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此表可自行複印或於文化局網頁下載  www.icm.gov.mo 

http://www.icm.gov.mo/


 

  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文化局  
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.A.E. de Macau 

第二十九屆澳門青年音樂比賽 
更改資料表 

參賽者姓名 （註：重奏或四手聯彈組別只需填寫提出申請之

參賽者姓名） 
 
 
 

參賽組別及級別

需更改的資料 
（請於左方適當空格內填上“3＂，並於右方欄位填上更新資料） 

� 

更改隊員 
原隊員姓名 新隊員姓名 

更改隊員原因 
 
 
 
 
 
註：只適用於“重奏＂或“四手聯彈＂組別，需1 遞交更改隊員的原因證明（如學校證明／醫生證

明等）；2 遞交新隊員的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。 

� 
更改自選曲目 

新曲目名稱 
需時：____ 分

註：需1 遞交新樂譜副本；2 在樂譜上註明姓名及組別。 

� 

更改比賽順序 
希望更改之時間 

更改順序原因 
   
 
 
 
 
 
 
註：1 參賽者需遞交相關證明（如學校證明／醫生證明等）。有關申請必須獲主辦單位同意，方可更

改比賽順序。2 主辦單位將以電話形式通知參賽者申請之結果及更改之時間。 

� 其他 

請指出及解釋原因 
 
 
 
 

 

註：為保障參賽者權益，上述“更改資料表＂需由參賽者／監護人或相關組員本人於規章所指日期或之前遞

交，遞交時須出示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，逾期恕不受理。交表地址：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樓。  
參賽者確認上述資料屬實 
參賽者或監護人簽名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2011年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文化局員工簽收 
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2011年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此表可自行複印或於文化局網頁下載  www.icm.gov.mo 

http://www.icm.gov.mo/

